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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實務上對標誌標線的性質長久來皆存有不同見解，而於學說上亦有爭議，本文擬由最高法院晚近見

解切入，類型化並探討標誌標線的性質，再進而解析一般處分的類型及其效力，以期能解決此爭議。 

關鍵詞：交通標誌、一般處分、對人的一般處分、對物的一般處分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2

壹、重點整理 

一、問題緣起 

台北縣政府決定將某甲居住的巷道規劃成「消防巷道」，並且決議在巷道兩旁劃設禁止停車紅

線，而某甲認為市區停車位難求，且巷道寬度足夠，只需要一邊劃設紅線即可，並依法提起訴

願及行政訴訟，遭訴願機關以及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以不受理及裁定駁回，然最高行政法院卻廢

棄原裁定，命台北高等行政法院更為裁判。 

二、實務見解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為，劃設禁停紅線及消防通道標誌標線係事實行為，並非行政處分，甲對

之提起訴願不合法，故訴願決定不受理於法並無不合，因此駁回甲所提起之行政訴訟。 

最高行政法院則認為，本案情形屬於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可確

定之多數相對人或物為客體，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舉例而言，如為交通警察及

號誌的指揮交通，即為對人的一般處分；劃設停車格、行人徒步區的劃定、斑馬線的設置即為

對物的一般處分。本案中的劃設禁停紅線及消防通道標示自屬行政處分，人民如有不服得依訴

願法第 1 條及行政訴訟法第 4 條提起行政救濟，原審裁定廢棄。 

三、本文評析 

(一)交通標誌標線之意義及類型 

交通相關措施得分為標誌、標線及號誌三種，以下分述之： 

1.交通號誌 

交通號誌係指管制道路交通，表示行進、注意、停止，而以手勢、光色、音響、文字等指

示的訊號，紅綠燈即為適例。其規制對象為設置處的用路人，故其相對人之範圍得依一般

性特徵加以確定，性質屬對人的一般處分，較無爭議。 

2.交通標誌 

交通標誌指管制道路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圖案繪製之標牌，通常安

裝於固定或可移動之支撐物體上。 

3.交通標線 

交通標線則指管制道路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路面或其他設施上劃制之線條、

圖形或文字，用以管制道路上之車輛駕駛人與行人行止之交通管制措施。 

 

(二)交通標誌標線的功能及性質 

無論是交通標誌或是交通標線基本上可能具有 3 種功能─警告、禁制以及指示，茲分述如下： 

1.警告標誌： 

主要目的在提醒用路人對路況提高警覺，注意防備。由於其僅是單純告知或提醒，對用路

人並無任何規範效果，因此基本上屬於事實行為。而警告標線，例如：路寬變更、減速標

線等，其主要目的亦在提醒用路人注意，而不具規制效果，同屬事實行為。 

2.禁制標誌： 

係表示道路上的遵行、禁止及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車輛駕駛人及行人嚴格遵守，例如：

單行道標誌、車道禁止進入標誌或速限標誌。此類標誌皆課與用路人一定之作為或不作為

義務，違反時並帶有一定之法律效果，具有規制效果語法效性，屬於法律行為。而禁制標

線如禁止超車、禁止停車等亦對用路人有規制效力，為法律行為。 

3.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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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指示路線、方向、里程、地名或公共設施等，已利用路人易於辨識，其設置目的在於

提示並作為用路人的參考，並不具規制效果，如有違反亦不發生法律效果，屬於事實行為。

就指示標線部分，如指示車道、行車方向，其目的在指示前方或附近交通狀況，以利用路

人準備並採取適當措施，不具規制效果，亦屬事實行為。 

綜上可知，警告標誌及標線並不具規範效果，為事實行為。而禁制標誌及標線則具有規制效

果，屬法律行為，但其屬何種法律行為，則有進一步討論的必要。 

四、一般處分的意義及類型 

(一)一般處分的意義 

一般處分規定於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並且明確表示 3 種不同類型的一般處分具有行

政處分的特徵。對每個當事人而言，一般處分乃是一個行政處分。將一般處分視為許多個別

行政處分之集合或一個對於許多當事人產生效力的行政處分，基本上仍是一項理論上的問

題，而此問題在廢棄一般處分時，其效力範圍即有所不同。如果一般處分是個別處分的集合

時，則每個行政處分皆有其本身的命運；但若為同一個處分時則不然。 

對於上述問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應依一般處分類型不同而定。例如：撤銷一般處分僅

對個別原告生效而不及於其他當事人；但在撤銷交通標誌時則有不同。大體而言，對人的一

般處分比較接近個別行政處分的集合，但對物的一般處分基本上無法分離或切割，比較接近

單一的處分。 

行政程序法中對普通的行政處分及一般處分仍有不同規定，例如：行政程序法第 97 條第 4

款、第 100 條第 2 項、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所以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的行政處分有

需要跟第 2 項的一般處分加以區別。一般處分乃針對一定範圍之相對人，而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的行政處分則是針對個別人的決定，然而所謂個別與「一定範圍」其界線實為

難分。 

本文認為就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的行政處分與對物的一般處分區別在於：後者涉及物

的規制行為，此類意思表示即便對當事人送達，在實質上亦非針對人的行政處分。對此類一

般處分相對人仍得提起行政爭訟，但由於其特性，在停止執行或廢棄時都將產生訴訟效力究

竟只針對救濟者或有擴及其他相對人的問題。 

(二)對人一般處分 

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相對人之範圍並符合行政處分其他要件時，為對人一般處分。對人的

一般處分所開放者乃是相對人的範圍而非具體事實。對人的一般處分是對可得確定之人為

之，其與對於確定數目之多數人做出相同內容之處分，亦即外在上集合許多相同內容之處分

有所不同。後者係針對確定之人，而非針對可得確定的相對人；惟此二者在區分上時有困難。

所謂對人的一般處分，亦可能對所有當事人送達，故此二種形式僅能從解釋加以區分，所涉

及者究竟是單一的行政處分或是多數的行政處分？或可認為處分針對可得確定之人而非已

確定之當事人時，即屬一般處分。 

其實對人一般處分仍是針對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對人一般處分透過受規範事實的具體化與

法規範相區別，由以下兩觀點可證之： 

1.一般處分涉及的是一項具體事實，而法規範典型的是一般、抽象的規定，也就是說事實越

具體則越有可能是一般處分。而在法規範中針對的相對人範圍遠大於一般處分，相對人範

圍越廣，越有可能是法規範。 

2.再者，另外一向界分二者的重要標準則是，機關所依據的法律基礎為何，以及自該項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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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得出國家措施的法律性質。本文認為，可由制定程序、制定機關、外在形式及

必要的法律基礎判定，大體而言，法規範與一般處分已可明顯區分。 

本文認為，所謂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並非指在作成時必須針對已可數的相對人，蓋如此一

來，確定即可得確定之區分已經失其意義，相對人的範圍在作成決定時係依一般特徵可得確

定，而非已可數。但如何具體化所謂「可得確定」之概念，其實原則上並無一般有效之公式

能適用於所有案例。此時「一般性特徵」意義可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一般處分以書面送達相

對人時，問題較無問題，但如係以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第 2 項規定公告或刊登新聞紙時，所

謂「一般性特徵」是否可充分界定相對人範圍，即需探討。 

本文認為就此而言，兩項重要事實類型可提供判斷時之輔助： 

1.必要之事實範圍可透過處分所要求的行為中得出； 

2.可從作成處分之動機或理由中得出。 

此類輔助標準並非列舉，相對人之範圍可自特定的空間上藉處分的領域中或處分的功能中得

出。 

充分界定相對人之範圍自處分所要求的行為義務中得出，例如：在 G8 高峰會議期間禁止在

特定地區舉行集會遊行處分；一般性特徵亦可由具體的事件中得出，一般行為要求或禁止來

對抗具體危險時，相對人的範圍可由動機的關聯性充分藉定，例如：SARS 期間和平醫院要

求院內人員回院隔離的公告。 

(三)對物的一般處分－公物的創設變更廢止 

涉及物的公法性質者，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後段中規定兩種不同類型，擴大了傳統行

政處分的概念，對物一般處分之規制內容必須涉及物本身的公共性，當透過處分開啟公物法

的適用時，亦即該物被宣告為公物時即屬一般處分。就公物的設定、變更、廢止而言，係針

對物所為且無傳統意義下相對人的行政措施，此時物的法律狀態創設了自然人的權利及義

務。 

公物的設定、變更、廢止與公物的一般使用區分相當困難，但由法律規定上來說，區分實有

其可能。對物的一般處分並非規制人與人之間的法律關係，而是創設、變更、廢止或確定物

在法律上重要的特質，此時實著眼於公物基本上的可利用性。 

(四)對物的一般處分－公物的一般使用 

公物一般使用之決定，亦屬對物的一般處分，此時所著眼的主要涉及利用人的權利以及義

務，也就是所謂的利用規則。利用規則針對的對象乃是一般人，當然也不排除對特定人利用

之限制。因為此類處分與物之關係，所以公物的一般使用之規制與對人一般處分不同，其亦

能有助於抽象危險的避免。公共設施的利用規則亦得以物的一般處分為之，該項規制內容必

須涉及物之使用，如利用期間、利用對價、開放時間、破壞或損害公物時之制裁、利用公物

的行為準則等。 

承前所述，其與公物的設定、變更、廢止間的關係難分，在設定一項公物時，常常亦同時決

定相關的利用權利及義務，因此兩者明確區隔，有時亦有其困難。規範道路一般使用的利用

規則中，具有規範效力的交通標誌乃是以一般處分形式為之，至於僅具有指示作用的交通標

誌非行政處分。由於具有規範效力的交通標誌被認為屬對物一般處分，因此在適用行政程序

法及訴訟法時適用行政處分規定。 

但歸類為一般處分仍在適用上有許多難題，例如：公告要求及提起訴願時間如何計算。前者

而言，係以設置交通標誌之行為代替公告，對用路人而言在其第 1 次能夠認知交通標誌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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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送達效果；就後者而言，或有認為 1 年期間過後任何人即不得再對交通標誌提出撤銷請

求。但亦有認為由於處分缺乏確定力，所以並無任何提起撤銷爭訟之期限。本文認為訴願期

間的進行應以送達當事人時起算，一般處分亦應以公告時，亦及當事人知悉有此一般處分時

起算，而非以交通標誌設置時起算。 

五、實務晚近見解 

本案所涉及的行政行為有二： 

(一)將一般巷道性質轉換成消防巷道； 

(二)在巷道兩邊劃設禁止停車標線。 

前者涉及巷道性質之改變，其應屬於對物的一般處分較無疑義；比較有爭議的是後者，最高行

政法院 97 年裁字第 4905 號裁定逕認定劃設紅線及消防通道屬行政處分，實未明確表示劃設禁

停紅線的性質為何，但如果參酌最高行政法院的見解，似可推論其為對物的一般處分。 

最高法院 98 年裁字第 622 號則明確表示，此類禁制標線目的在於對用路人之行止有所規制，課

與用路人一定之不作為義務，為具有規制性之標線。近至標線之規範客體雖是特定之道路，然

其並未對道路之性質設定或變更，仍是以人之行為為直接規範對象，此時並非為直接以公物為

利用對象，故似非「物的一般使用」。禁制標線之劃設，雖非針對特定人，然係以該標線效力所

及的「行經該路段之用路人」為規範對象，可謂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的「對人的一般處分」。 

六、本文結論 

本文認為上開實務見解有其道理，然而所謂「行經該路段之用路人」此項處分相對人的範圍似

乎過廣，而有喪失界分功能之虞。對人的一般處分在作成當時，當事人之範圍不得是完全開放

且事後可任意擴張的，換言之，雖然一般處分之當事人可能數量必須經由所謂的「一般性特徵」

能夠充分明確加以確定，但「行經該路段之用路人」並無法作為一般性特徵來界定相對人之數

量。 

對物的一般處分則無相對人，但人之權利義務卻會因物之法律地位或狀態改變而受影響。禁停

紅線並未改變巷道公用性之性質而改變道路當初提供公用時之法律狀態，並因而影響不確定多

數人之權利義務，因此，其應屬於公物一般處分之決定，而非對人的一般處分。 

貳、考題趨勢 

於本篇文章中，應注意的是標誌標線的性質於實務上及學說上的不同看法，以及一般處分的不同類

型及其效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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